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智慧財產法院民事判決 1  

108 年度民著訴字第 89 號 2  

原    告 王鍊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 

                    4  

訴訟 代理人 郭峻誠律師 5  

複  代理人 陳美娜律師 6  

被    告 風月堂實業有限公司 7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  

兼法定代理人 余青松       9  

共    同 1 0  

訴訟 代理人 林東乾律師 1 1  

上列當事人間排除侵害著作權行為等事件，本院於民國 108 年 121 2  

月 2 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 1 3  

主  文 1 4  

被告風月堂實業有限公司不得自行或委請他人於「月餅」及「cake1 5  

」以外之商品重製、散布、改作、公開傳輸相同或近似如附表編1 6  

號 1、2、3 所示之據爭著作，並應將其公司於「月餅」及「cake」1 7  

以外之商品在網頁公開傳輸及包裝紙重製如附表編號 1、2、3 所1 8  

示系爭字樣予以移除、銷毀。 1 9  

原告其餘之訴駁回。 2 0  

訴訟費用由被告風月堂實業有限公司負擔五分之一，餘由原告負擔2 1  

。 2 2  

原告假執行之聲請駁回。 2 3  

事實及理由 2 4  

一、原告聲明求為判決： 被告等不得自行或委請他人重製、改2 5  

作、散布、公開傳輸或販賣相同或近似如原證 1 所示風月堂2 6  

書法字體美術著作（下稱據爭著作）之圖樣，並應將已重製2 7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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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改作相同或近似於據爭著作之被告風月堂實業有限公司（1  

下稱被告公司）招牌、官方網頁宣傳圖片或照片、產品外包2  

裝盒等予以銷毀或撤除。 被告等應連帶給付原告新台幣(下3  

同)500,000 元整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4  

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。 被告等應連帶負擔費用，5  

將本件最後事實審判決書之法院名稱、案號、主文，登載於6  

被告公司網站首頁（www.fgt-tw.com）連續 10 日，並登載於7  

被告公司 Facebook 官方帳號中以貼文公告置頂方式連續 10 日8  

。 就訴之聲明第二項，原告願供擔保，請准宣告假執行。9  

訴訟費用由被告等連帶負擔。並主張： 1 0  

訴外人台灣凱悅食品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凱悅公司）之負責人1 1  

○○○前於民國 70 年至 80 年間委託原告設計產品外包裝，原1 2  

告除依雙方約定設計「特定品項」之產品外包裝，另自行手寫1 3  

創作「風月堂書法字體美術著作」（即據爭著作，如附表所示1 4  

），此有創作原稿件可稽（原證 1），並經原告授權○○○得1 5  

將據爭著作指定使用於「特定品項」之產品外包裝盒上，惟○1 6  

○○仍須針對個別產品外包裝盒上使用據爭著作事前逐一取得1 7  

原告之授權或同意。其後凱悅公司於 93 年 5 月 27 日廢止公司1 8  

登記，被告公司係於 88 年 5 月 17 日設立，其設立登記地址與1 9  

凱悅公司相同，並同樣以「風月堂」之名義從事糕餅烘焙業，2 0  

進而接觸並取得據爭著作。 2 1  

詎料，被告等明知未經原告同意或授權，不得擅自重製或改作2 2  

據爭著作，竟為圖不法利益而擅自重製或改作據爭著作，並廣2 3  

泛使用於被告公司招牌、官方網頁宣傳圖片或照片、產品外包2 4  

裝盒等（原證 4），經原告比對後發現被告公司招牌、官方網2 5  

頁宣傳圖片或照片、產品外包裝盒上之「風月堂書法字體」（2 6  

下稱系爭字樣，如附表所示）與據爭著作相同或近似，核屬侵2 7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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害據爭著作之行為，爰依民法第 184 條、著作權法第 88 條第1  

1 項等規定，請求被告公司賠償 500,000 元。被告丙○○為被2  

告公司之負責人，因上述執行業務行為侵害據爭著作，被告公3  

司應與被告丙○○依民法第 28 條、第 184 條、第 185 條第 1 4  

項、公司法第 23 條第 2 項及著作權法第 88 條第 1 項等規定5  

，負連帶賠償之責。又被告公司自 88 年迄今從未標示系爭字6  

樣之創作人為原告，致消費者誤認係被告所創作，原告自得請7  

求為回復信譽之適當處分，考量被告等侵害行為之情節，及被8  

告公司對其官方網站與 Facebook 帳號本有支配控制之權，為9  

斟酌對被告等之影響較輕微，又能兼顧回復原告信譽之適當處1 0  

分，爰請求被告等應將本件最後事實審判決書之法院名稱、案1 1  

號、主文，登載於被告公司之網站首頁（www.fgt-tw.com）連1 2  

續 10 日，以及登載於被告公司之 Facebook 帳號中以貼文公告1 3  

置頂方式連續 10 日，俾使消費者得以知悉原告為據爭著作創1 4  

作人之事實。 1 5  

被告抗辯原告非當代書法名家，據爭著作僅係一般之草書，無1 6  

原創性及創作性而不受著作權法保護云云，惟原告可提出西元1 7  

1991 年所書寫之書法原作手稿若干幅及相關創作紀錄，足以1 8  

證明據爭著作之創作歷程及原創性。原告亦於 108 年 10 月 7 1 9  

日本案言詞辯論期日另提出 1993 年創作包裝盒實物、據爭著2 0  

作橫式之產品、原證 5 報紙報導正本及原證 5 上開照片之明2 1  

信片，均是原告 75 年至 82 年所創作的事證。至原告是否為書2 2  

法名家並不影響原創性，即便是未受專業訓練之兒童塗鴉，只2 3  

要有一定之表現形式並足以表現作者之個別性，即受著作權法2 4  

之保護，況原告為留學歐洲並回台任教設計科系之教授，其為2 5  

客戶精心設計之書法作品更應屬具有原創性而受著作權法保護2 6  

之著作，被告之抗辯顯不可採。 2 7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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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告公司所使用之系爭字樣與據爭著作實質近似： 1  

被告有接觸取得據爭著作之情，已如前述，且系爭字樣與據爭2  

著作之書法字跡於整體觀念與感覺上極為近似，皆為行草書，3  

若不仔細加以比對，無法分辨兩者之不同處。再查，書法字體4  

有成千上百種，又有直書、橫書之區別，被告若非改作、抄襲5  

，何以兩者之相似度如此高，足見系爭字樣係抄襲自據爭著作6  

而侵害原告之著作權。 7  

被告公司使用系爭字樣有侵害原告據爭著作之故意或過失： 8  

被告辯稱據爭著作係創作於 91 年，而系爭風月堂商標係於9  

89 年間註冊，不可能侵害原告之著作云云，惟查本件起訴1 0  

前兩造商談和解時，已向被告更正據爭著作之創作日期實際1 1  

為西元 1991 年（即 80 年），原告律師函所載 91 年係誤寫1 2  

，參酌 80 年 9 月 18 日之聯合報報導內容：「月餅表皮脫離1 3  

用了幾百年的模子，幻化成太極圖案，放在雕塑手法做成的1 4  

北美白松長木盒裡，盒上印著銘傳商業設計教授甲○○手繪1 5  

圖案，以故宮圖案鑲雕的銅環扣住，套上似劍套的不織布布1 6  

套，『風月堂』真把中秋浪漫起來」（原證 5），亦足證原1 7  

告之創作係早於 80 年 9 月 18 日以前，被告所辯實不足採。 1 8  

被告辯稱原告未提出與凱悅公司或○○○所簽之相關契約書1 9  

，無法證明原告有授權○○○使用於特定產品云云，然原告2 0  

已舉證據爭著作為其創作，被告未經同意將據爭著作使用於2 1  

其他商品或包裝盒上，並經原告提出侵權商品為證，原告業2 2  

已證明受損害之事實，在舉證責任分配上，自應由被告舉證2 3  

其合法使用系爭著作，始能阻卻違法，被告主張原告應舉證2 4  

僅授權○○○使用於特定商品云云，並非可採。又著作權授2 5  

權契約為不要式契約，且衡諸 75 年原告與○○○約定設計2 6  

及授權使用時，民風純樸，口頭約定即成立契約之情形十分2 7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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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，原告與○○○遂未簽訂書面契約，且嗣後未曾發生履1  

約爭議，若○○○未徵得原告授權，原告殊無可能讓其使用2  

據爭著作多年，亦不可能收藏多篇當時報紙之報導而不訴請3  

報酬或授權費用，足可證明原告確實有口頭授權○○○使用4  

據爭著作於特定商品，且契約有效成立。 5  

被告自 108 年 3 月 15 日收到原告律師函後仍繼續使用據爭6  

著作之行為，為故意侵權行為；又被告自 88 年 5 月 17 日至7  

108 年 3 月 15 日間未經授權而使用據爭著作之行為，為過8  

失侵權行為： 9  

被告於 108 年 3 月 15 日收受律師函（乙證 3），明知系1 0  

爭字樣為原告之著作，應立即停止使用以免繼續侵權，卻1 1  

仍繼續使用至今，可證被告主觀上具有明知侵害原告之權1 2  

利，並有意使其發生之直接故意，或預見繼續使用系爭字1 3  

樣將侵害原告之權利，並不違反其本意之故意。 1 4  

被告經營糕餅公司已有數十年，其主要銷售市場為網路通1 5  

路及百貨門市，依其型錄所示，共有 12 款使用據爭著作1 6  

之禮盒（原證 7），以其中一款鳳梨酥禮盒為例，曾在超1 7  

過 5 個購物網站上販賣（原證 8），對於一間具有實體及1 8  

大量網路銷售通路之商店而言，舉凡招牌、官方網站之圖1 9  

片、照片、商品包裝、廣告文宣、產品型錄、網路購物平2 0  

台照片均會大量使用照片、圖片、文字設計等，始能設計2 1  

賞心悅目之商品包裝吸引消費者、正確定位品牌形象、加2 2  

深消費者對於該品牌之印象，在現代企業經營所應面臨之2 3  

風險下，被告於從事生產、製造與銷售之際，較諸以往而2 4  

言，實應負更高之風險意識與注意義務，以避免侵害他人2 5  

之智慧財產權，被告理應查證其所使用之設計、圖片、字2 6  

樣之著作權，倘未查證，即有過失，被告於 88 年接手風2 7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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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堂事業時，即應注意查證事業經營之智慧財產權歸屬等1  

情，卻怠於查證而使用之，已有疏未注意之過失，殊不能2  

以事後已經使用多年，反推翻當時之過失。 3  

被告丙○○既抗辯曾於 88 年間獲○○○之邀請參加開幕4  

典禮，其為○○○之員工，顯見與○○○素有交情，於接5  

手○○○之事業後，依據正常商業習慣，應向○○○查證6  

當時所販賣之商品或使用之包裝盒是否經設計師設計、授7  

權，被告丙○○身為糕餅業之負責人並為○○○之原公司8  

職員，應知悉經營糕餅業極重視商品之外包裝是否符合商9  

品定位，蓋外包裝影響消費者之選擇甚鉅，且深知商品之1 0  

包裝多委外設計，因糕餅舖本身並無設計打版能力，本應1 1  

注意所使用之商品包裝是否經授權使用，以免侵害他人之1 2  

著作權，竟使用多年而疏於查證，難謂無過失。 1 3  

被告抗辯係繼受前手台灣崇廣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崇廣公司1 4  

）之權利，其信賴「風月堂」三個字已經註冊，得以合法使1 5  

用云云，惟查原告僅口頭同意○○○使用據爭著作於特定產1 6  

品外包裝，並未同意凱悅公司以之申請註冊商標，原告亦未1 7  

授權崇廣公司得使用據爭著作，基於「任何人不得取得大於1 8  

前手權利」之法理，被告公司無法取得大於其前手即崇廣公1 9  

司之權利而主張合法使用據爭著作。況凱悅公司所註冊之風2 0  

月堂商標，其字體為橫式、大小一致且較方正之行草書，與2 1  

據爭著作並不相同。 2 2  

被告辯稱原告請求損害賠償已罹於時效云云，然查被告至今仍2 3  

於網站上、招牌上、商品包裝上持續使用據爭著作，為持續性2 4  

之侵權行為，原告請求權仍不斷發生，其消滅時效亦應不斷重2 5  

新起算，於被告未停止使用系爭字樣前，原告無從知悉實際受2 6  

損情形，自無法行使損害賠償請求權，故時效尚未開始計算。2 7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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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原告於 108 年 10 月自被告店內取得其商品型錄（原證 7）1  

，被告仍持續販售多款該型錄上之禮盒，可見其侵權行為仍在2  

持續中，被告辯稱現未再使用原證 7 之禮盒云云，顯不可採。3  

又被告抗辯網路上販售之商品為他人大量購買再轉售，非其販4  

售云云，惟被告販售之商品並非知名人氣商品，理應不會有人5  

大量購買再轉售之情形，縱有之，被告亦應提出該他人向其購6  

買之銷售資料為證。 7  

被告等疏未注意包裝上之系爭字樣未經原告授權而使用，係過8  

失侵害原告之權利，依著作權法第 88 條第 2 項第 2 款規定，9  

應以被告販賣印有系爭字樣之「鳳梨酥」、「蛋黃酥」、「蛋1 0  

黃鳳梨酥」、「小月餅」、「新鳳梨果粒酥」、「大月餅」等1 1  

商品（原證 7）之全部銷售收入為其所得利益，被告僅提出「1 2  

鳳梨酥」之銷售明細（乙證 9），仍有調查其他侵權商品銷售1 3  

資料之必要。又被告收受律師函後至今，仍未停止使用據爭著1 4  

作，可證被告明知無權使用據爭著作而持續使用之，其故意侵1 5  

害情節重大，請依著作權法第 88 條第 3 項將賠償金額上限增1 6  

加至 500 萬元。另依據乙證 10 所計算之金額應為 121,841 元1 7  

（計算式：10,266+12,778+10,398+9,802+18,722+15,323+42,6911 8  

+1,861=121,841），並非被告所記載之 112,037 元，顯見被告1 9  

有意少報其銷售額，以此妨害原告請求被告因侵害行為所得之2 0  

利益數額，併予敘明。 2 1  

二、被告等答辯聲明： 原告之訴駁回。 如受不利判決，被告2 2  

願供擔保，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。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。2 3  

並辯稱： 2 4  

據爭著作不具有原創性及創作性，不應受著作權法之保護： 2 5  

文字本身僅係傳達資訊之工具，須其創作高度使該文字喪失作2 6  

為實用符號的性格，否則單純之書寫文字並不受著作權保護，2 7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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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網路上可搜尋古今名家與據爭著作相似度極高之作品（乙證1  

4），顯見據爭著作係臨摹名家作品所得，且該等著作之創作2  

高度並無使「風月堂」三字為實用性符號之性格喪失，而有別3  

於其他人之創作，是據爭著作自不應受著作權法之保護，原告4  

並非當代書法名家，縱系爭字樣為其所創作，該等字樣僅係一5  

般之草書，並無原創性及創作性，自不應受著作權法之保護。6  

況「風月堂」三字係日本神戶風月堂於明治 30 年（西元 18977  

年）開始使用（乙證 5），更彰顯據爭著作並無原創性及創作8  

性。 9  

被告公司使用於招牌上之系爭字樣（原證 4 第 1 頁），係由凱1 0  

悅公司於 89 年 9 月 1 日取得服務標章之註冊，嗣後移轉予崇1 1  

廣公司（乙證 1），崇廣公司於 89 年間授權予被告公司使用1 2  

（乙證 2），而原告律師函記載據爭著作係其於 91 年間手寫1 3  

創作完成（乙證 3），依時間點判斷，系爭字樣既已由凱悅公1 4  

司取得服務標章之註冊，自不可能事後再由原告所創作，是原1 5  

告主張顯無理由。況原告稱其自 75 年至 81 年間陸續創作完成1 6  

據爭著作，然未提出該等書法著作之正本，其主張已存有重大1 7  

之瑕疵，且原告並未提出與凱悅公司或○○○所簽之相關契約1 8  

書，以實其說，原告既自承於 75 年間與○○○口頭約定，授1 9  

權其使用據爭著作，依常理判斷，其授權範圍當係全部之商品2 0  

，原告主張僅授權使用於特定商品，此乃變態之事實，自應由2 1  

原告負舉證之責，縱令應由被告等舉證原告曾授權將據爭著作2 2  

使用於風月堂之全部商品，惟審酌原告知悉被告等使用據爭著2 3  

作已 20 年始提出本件訴訟，被告等持有相關授權證據之可能2 4  

性甚低，依民事訴訟法第 277 條之規定，若由被告負舉證之責2 5  

，顯失公平，而應轉由原告負舉證之責。 2 6  

系爭字樣與據爭著作之運筆方式、字體排列空間等均差距甚大2 7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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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且被告已將系爭字樣申請註冊服務標章，自無侵害據爭著作1  

可言，原告自承凱悅公司所註冊之風月堂商標字樣，不同於據2  

爭著作，顯見原告亦不認為系爭字樣有侵害據爭著作，是其請3  

求被告排除系爭字樣之侵害云云，顯不足採。又原告所提原證4  

7 型錄係被告過去所使用，該型錄所列之商品內、外包裝，大5  

部分均未再使用，原告主張依原證 8 網頁查詢結果所示，被告6  

有透過 5 個以上購物網站販售印製據爭著作之鳳梨酥禮盒等7  

商品，惟實際上被告從未與該等購物網站合作販售商品，該販8  

售資訊均與被告無關，應係他人大量以較低之折扣購買被告商9  

品後，再行轉售賺取價差。 1 0  

被告公司使用系爭字樣並無侵害原告據爭著作之故意或過失： 1 1  

被告公司僅使用系爭字樣於鳳梨酥包裝及網頁上之標示（原1 2  

證 4 第 1 至 3 頁），被告公司自 88 年 5 月 17 日設立後，係1 3  

沿用凱悅公司所使用之系爭字樣包裝迄今，該等包裝之庫存1 4  

用罄後，亦不欲再使用。 1 5  

被告丙○○接手風月堂前，於 88 年間獲○○○之邀請參加1 6  

其新莊廠落成及新莊門市開幕典禮，當時之新莊市長○○○1 7  

○亦獲邀參加（乙證 6 ，戴帽著藍色套裝者為○○○○市長1 8  

，市長左手邊第一人為○○○，第二人為被告丙○○），而1 9  

該門市之招牌即使用據爭著作，當時○○○及其鹿港店之店2 0  

經理○○○所印製之名片亦使用據爭著作（乙證 7），再者2 1  

，風月堂當時販售之鳳梨酥禮盒其外包裝亦使用據爭著作（2 2  

乙證 8），原告對此等公開使用據爭著作之事實不可能不知2 3  

情，否則焉有數十年均不加以制止之理，又因年代久遠而無2 4  

法查證，被告於接獲律師函時認為是原告誤會，原告亦自承2 5  

律師函所載日期有誤，故被告係有存疑，並非故意侵權，且2 6  

現已將有爭議的字樣全部撤下來。 2 7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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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告自承 75 年起即將據爭著作授權風月堂使用於特定品項之1  

產品外包裝上，其與風月堂理應有緊密之聯繫，就被告公司自2  

88 年 5 月 17 日設立後，沿用據爭著作於產品之包裝，不可能3  

不知悉，縱令被告公司自 88 年 5 月 17 日設立後使用據爭著作4  

於產品之包裝，係侵害原告之著作權，該侵權行為於 88 年 5 5  

月 17 日已完成，其後均屬侵權行為後狀態之持續，並非另有6  

其他侵權行為，依原告所主張之事實觀之，被告縱有侵害據爭7  

著作，亦已罹於損害賠償之請求權時效。 8  

縱被告侵害原告之據爭著作，依經驗法則判斷，消費者購買被9  

告商品之主要原因，應係商品本身之品質、口感及被告之信譽1 0  

，與商品包裝使用原告之據爭著作無關，是原告主張以被告商1 1  

品銷售之營業額計算其所受之損害云云，顯不足採。依被告公1 2  

司 100 年至 103 年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資料及 108 年 3 月至1 3  

108 年 10 月 7 日鳳梨酥之銷售明細所示（乙證 9、10），僅 11 4  

12,037 元，且被告所販售商品之主體是食品，據爭著作只是包1 5  

裝，並非銷售的主體，原告引用著作權法第 88 條第 1、2 項規1 6  

定，亦有疑義。 1 7  

三、本件不爭執事項（本院卷第 355 頁）： 1 8  

被告公司有於網頁及「鳳梨酥」商品包裝上使用如原證 4 第 21 9  

頁所示「風月堂」字樣（即系爭字樣）。 2 0  

凱悅公司曾就「風月堂」等字（本院卷第 81 頁）申請註冊商2 1  

標，經核准列為註冊第 00128026 號商標，專用期限自 89 年 9 2 2  

月 1 日起至 99 年 8 月 31 日止，凱悅公司將該商標讓與崇廣2 3  

公司，崇廣公司又將該商標授權予被告公司使用，授權期間自2 4  

89 年 9 月 1 日起至 99 年 8 月 31 日止（乙證 1、2）。 2 5  

原告於 108 年 3 月 15 日寄發律師函予被告公司，其內容載有2 6  

「本人甲○○（即原告）為附件 2 所示【風月堂】草書字體2 7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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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即據爭著作）之著作人及著作財產權人，前於西元 1991 年1  

間手寫創作完成，僅授權使用在如附件 3 所示包裝設計上…2  

」等語（乙證 3 ）。 3  

四、協商兩造整理本件爭點如下（本院卷第 355 至 357 頁）： 4  

據爭著作是否具有原創性及創作性，而為著作權法保護之美術5  

著作？原告是否享有據爭著作之著作財產權？ 6  

據爭著作是否均為原告所創作？ 7  

被告公司所使用之系爭字樣與原告據爭著作是否構成相同或實8  

質近似？ 9  

被告公司使用系爭字樣有無侵害原告據爭著作之故意或過失？ 1 0  

如果被告公司使用系爭字樣侵害原告據爭著作之著作財產權，1 1  

原告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是否已罹於時效？原告請求被告公司與1 2  

被告丙○○連帶賠償，是否有理由？得請求的金額為何？ 1 3  

如果被告公司使用系爭字樣侵害原告據爭著作之著作財產權，1 4  

原告請求被告等排除侵害，是否有理由？ 1 5  

如果被告公司侵害原告據爭著作之著作財產權，原告請求被告1 6  

等將本件判決書登載於被告公司網站及 Facebook 官方帳號首1 7  

頁，是否有理由？ 1 8  

五、得心證之理由： 1 9  

據爭著作具有原創性及創作性而為著作權法保護之美術著作，2 0  

原告享有據爭著作之著作財產權： 2 1  

按著作權法所保障之著作，係指屬於文學、科學、藝術或其2 2  

他學術範圍之創作，著作權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1 款定有明2 3  

文。是著作權法所保護之著作，係指著作人所創作之精神上2 4  

作品，除須為著作人之思想或感情的表現外，尚須具有原創2 5  

性。所謂原創性，包含原始性及創作性，原始性係指著作人2 6  

原始獨立完成之創作，非單純模仿、抄襲或剽竊他人作品而2 7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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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；創作性不必達於前無古人之地步，僅依社會通念，該著1  

作與前已存在作品有可資區別之變化，足以表現著作人之個2  

性或獨特性的程度即足當之。又所謂著作人，係指創作著作3  

之人，同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2 款定有明文。而確定著作人4  

之方式有二：認定與推定。因著作行為係事實行為而非法律5  

行為，故著作人不以具備行為能力為限，只要是直接創作之6  

人，即可認定其為著作人。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7  

者，就其事實有舉證責任，民事訴訟法第 277 條定有明文。8  

因著作權屬私權之範疇，其與一般私權之權利人相同，對其9  

著作權利之存在，自應負舉證之責任。準此，著作權人為證1 0  

明著作權，應保留其著作之創作過程、發行及其他與權利有1 1  

關事項之資料，作為證明自身權利之方法。嗣後發生著作權1 2  

爭執時，應提出相關資料作為訴訟上之證據方法，由法院認1 3  

定原告是否有取得著作權。倘被告否認原告為著作人，因原1 4  

創性為法律要件事實，依據舉證原則，應由主張著作權之人1 5  

負舉證責任。 1 6  

原告雖未提出創作附表編號 1、2 所示據爭著作之原本，惟1 7  

於 108 年 10 月 7 日言詞辯論期日提出其於 82 年創作之本1 8  

院卷第 27 頁至第 35 頁、第 133 頁之直式「風月堂」書法1 9  

原本、包裝袋原本、包裝盒實物及橫式書寫據爭著作之產品2 0  

（本院卷第 351 頁），另有 80 年 9 月 18 日聯合報報導「風2 1  

月堂月餅換裝光鮮浪漫…突破月餅格局的『風月堂』月餅，2 2  

…盒上印著銘傳商業設計教授甲○○手繪圖案…」（本院卷2 3  

第 255 頁），雖原告提出上開之直式「風月堂」原本（其影2 4  

本為本院卷第 27 頁、第 29 頁、第 31 頁）與原告所主張之2 5  

附表編號 1、2 所示據爭著作之「風」字有左上角是否交叉2 6  

突出、「風月堂」書寫有無「乾擦」表現之差異，惟觀諸二2 7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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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賦予一般閱聽者之觀念與感覺相似，展現同一著作人之獨1  

特性，另參酌前開聯合報報導之照片呈現原告繪圖之餅盒，2  

應認原告有創作附表所示據爭著作之能力，是認附表所示之3  

據爭著作為原告所獨立創作，具有原始性。 4  

所謂美術著作，係以美感為特徵而表現思想或感情之創作，5  

其包括繪畫、版畫、漫畫、連環圖（卡通）、素描、法書（6  

書法）、字型繪畫、雕塑、美術工藝品及其他之美術著作，7  

著作權法第五條第一項各款著作內容例示第 2 條定有明文。8  

附表所示據爭著作係將原告個人獨特之思想、感情精神作用9  

，透過筆法、墨法、章法、字體型態融合表現出「風月堂」1 0  

等字之藝術性及美感性，堪認附表所示據爭著作是具有創作1 1  

性之美術著作。被告等雖辯稱原告不是當代書法名家 ，附1 2  

表所示據爭著作只是一般草書，不具原創性云云，惟著作權1 3  

法所保護之著作只要是著作人本於思想或感情之精神作用，1 4  

非單純模仿、抄襲或剽竊他人作品，而足以表現著作人之個1 5  

性或獨特性之創作，即是受著作權法保護之著作，與著作人1 6  

是否著名之創作者無關，而附表所示之據爭著作固以眾所熟1 7  

悉之草書體呈現，但融入原告透過筆法、墨法、章法表達其1 8  

個人獨特之思想、感情創作，仍係受著作權法保護之著作，1 9  

併予敘明。 2 0  

承上，原告為附表所示據爭著作之著作人，且附表所示據爭2 1  

著作具有原始性及創作性，而原告既為附表所示據爭著作之2 2  

原始權利主體，於著作完成時取得附表所示據爭著作之著作2 3  

財產權。 2 4  

被告公司所使用附表所示系爭字樣與附表所示據爭著作是否構2 5  

成相同或實質近似？ 2 6  

按法院於認定有無侵害著作權之事實時，應審酌一切相關情狀2 7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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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就認定著作權侵害的兩個要件，即所謂「接觸」及「實質相1  

似」為審慎調查，其中「實質相似」不僅指量之相似，亦兼指2  

質之相似。在判斷圖形、攝影、美術、視聽等具有藝術性或美3  

感性之著作是否涉及抄襲時，如使用與文字著作相同之分析解4  

構方法為細節比對，往往有其困難度或可能失其公平，因此在5  

為質之考量時，應特加注意著作間之「整體觀念與感覺」（最6  

高法院 97 年度台上字第 6499 號刑事判決、94 年度台上字第 67  

398 號刑事判決、103 年度台上字第 1544 號民事判決參見）。8  

所稱「整體觀念與感覺」，即不應對二著作以割裂之方式，抽9  

離解構各細節詳予比對，二著作間是否近似，應以一般理性閱1 0  

聽大眾之反應或印象為判定基準。經查： 1 1  

比較附表編號 1、2 所示系爭字樣與附表編號 1、2 所示據爭1 2  

著作，二者整體有形似而同之感覺，就細部之筆畫粗細表達1 3  

雖有些微差異，但該細節之差異，依一般理性大眾之閱覽印1 4  

象，仍傳達相同創作者之創作精神作用，而使二者產生聯結1 5  

，是由附表編號 1、2 所示系爭字樣與附表編號 1、2 所示據1 6  

爭著作之質與量之比對，應認二者構成實質近似。又查，比1 7  

較附表編號 3 所示系爭字樣與附表編號 3 所示據爭著作，二1 8  

者除顏色一黑一紅之差異之外，其筆法、墨法、章法、字體1 9  

型態等整體呈現，以一般理性閱聽大眾之反應或印象判斷，2 0  

其整體外觀與感覺相同，應認二者為相同著作。再查，附表2 1  

編號 4 所示系爭字樣由筆法、墨法、章法、字體型態等整體2 2  

所呈現之感官與意境之精神作用，以一般理性閱聽大眾之反2 3  

應或印象判斷，實與附表編號 4 所示據爭著作之外觀與感覺2 4  

全然不同，且附表編號 4 所示系爭字樣與被告公司所稱沿用2 5  

其前手崇廣公司之前手凱悅公司註冊之「風月堂」商標（本2 6  

院卷第 81 頁、第 125 頁），二者只是「月」字左側「丿」2 7  

http://172.16.16.158/FJUD/FJUDQRY02ZH_3.aspx?courtFullName=TPSM&jcatagory=&v_sys=M&v_court=&jud_year=97&jud_case=%e5%8f%b0%e4%b8%8a&jud_no=6499&jud_title=&keyword=&sdate=&edate=&file=&page=&searchkw=&switchFrom=&issimple=
http://172.16.16.158/FJUD/FJUDQRY02ZH_3.aspx?courtFullName=TPSM&jcatagory=&v_sys=M&v_court=&jud_year=94&jud_case=%e5%8f%b0%e4%b8%8a&jud_no=6398&jud_title=&keyword=&sdate=&edate=&file=&page=&searchkw=&switchFrom=&issimple=
http://172.16.16.158/FJUD/FJUDQRY02ZH_3.aspx?courtFullName=TPSM&jcatagory=&v_sys=M&v_court=&jud_year=94&jud_case=%e5%8f%b0%e4%b8%8a&jud_no=6398&jud_title=&keyword=&sdate=&edate=&file=&page=&searchkw=&switchFrom=&issimple=
http://172.16.16.158/FJUD/FJUDQRY02ZH_3.aspx?courtFullName=TPSM&jcatagory=&v_sys=M&v_court=&jud_year=94&jud_case=%e5%8f%b0%e4%b8%8a&jud_no=6398&jud_title=&keyword=&sdate=&edate=&file=&page=&searchkw=&switchFrom=&issimple=
http://172.16.16.158/FJUD/FJUDQRY02ZH_3.aspx?courtFullName=TPSV&jcatagory=&v_sys=V&v_court=&jud_year=103&jud_case=%e5%8f%b0%e4%b8%8a&jud_no=1544&jud_title=&keyword=&sdate=&edate=&file=&page=&searchkw=&switchFrom=&issimple=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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筆畫粗細有別，以一般理性閱聽大眾之反應或印象判斷，二1  

者整體由筆法、墨法、章法、字體型態所呈現之外觀與感覺2  

形似而同，而原告亦自陳據爭著作與凱悅公司所註冊之「風3  

月堂」商標不相同（本院卷第 389 頁），是認附表編號 4 所4  

示系爭字樣與附表編號 4 所示據爭著作並不構成相同。復查5  

，附表編號 5 所示系爭字樣與附表編號 5 所示據爭著作，二6  

者由筆法、墨法、章法、字體型態等整體呈現之觀念與感覺7  

，一者為剛勁有力，一者為自由流暢，以一般理性閱聽大眾8  

之反應或印象判斷，無法認定展現同一著作人之獨特性，難9  

認二者構成近似。 1 0  

被告丙○○接手風月堂前，於 88 年間獲訴外人即凱悅公司1 1  

負責人○○○之邀參加風月堂新莊廠落成及新莊門市開幕典1 2  

禮，當時之新莊市長○○○○亦獲邀參加，業據被告等提出1 3  

有被告丙○○、○○○○、○○○之風月堂新莊總廠落成暨1 4  

新莊門市開幕之照片影本 2 張附卷可參（本院卷第 425 頁、1 5  

第 427 頁），該門市之招牌即使用相同於附表編號 3 所示之1 6  

系爭字樣及據爭著作，且與當時凱悅公司名片（本院卷第 41 7  

29 頁）上之「風月堂」字樣相似；又查，當時風月堂鹿港1 8  

店之店經理○○○所印製之名片、鳳梨酥包裝（本院卷第 41 9  

29 頁至第 433 頁）即使用附表編號 1、2 所示之系爭字樣，2 0  

而該附表編號 1、2 之系爭字樣與附表編號 1、2 之據爭著作2 1  

實質近似，業如前述，且被告公司於 88 年 5 月 17 日設立，2 2  

其與凱悅公司設立登記之地址相同，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2 3  

資料查詢服務在卷可稽（本院卷第 23 頁、第 55 頁），被告2 4  

公司不爭執自 88 年 5 月 17 日設立後，沿用凱悅公司所使2 5  

用之系爭字樣，並同樣以「風月堂」之名義從事糕餅烘焙業2 6  

，可見被告等對附表所示之據爭著作有「接觸」。 2 7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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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上，被告等有接觸據爭著作，且附表編號 1、2 所示系爭1  

字樣與附表編號 1、2 所示據爭著作構成實質近似，附表編2  

號 3 所示系爭字樣與附表編號 3 所示據爭著作為相同著作。 3  

被告公司使用附表編號 1、2、3 所示系爭字樣，並無侵害附表4  

編號 1、2、3 所示據爭著作之故意或過失： 5  

凱悅公司曾就「風月堂」等字（本院卷第 81 頁）申請註冊6  

商標，經核准列為註冊第 00128026 號商標，專用期限自 897  

年 9 月 1 日起至 99 年 8 月 31 日止，凱悅公司將該商標讓與8  

崇廣公司，崇廣公司於 89 年 4 月 21 日將該商標授權予被告9  

公司使用，授權期間即是商標專用期間，此為兩造所不爭執1 0  

（本院卷第 355 頁），並有 「風月堂」商標註冊資料、商1 1  

標授權使用契約書影本附卷可參（本院卷第 81 頁至第 85 頁1 2  

），嗣凱悅公司於 93 年 5 月 27 日廢止，有凱悅公司經濟部1 3  

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在卷可稽（本院卷第 23 頁），1 4  

「風月堂」商標於專用期間 99 年 8 月 31 日屆滿因未經延展1 5  

而消滅，惟被告公司仍繼續使用該「風月堂」商標，而該「1 6  

風月堂」商標與被告公司招牌即附表編號 4 之系爭字樣整體1 7  

外觀與感覺相同，已如前述，是被告公司使用「風月堂」等1 8  

系爭字樣有其源自凱悅公司之歷史緣由。 1 9  

原告稱凱悅公司之負責人○○○前於 75 年至 82 年間委託原2 0  

告設計產品外包裝，原告因此創作據爭著作，並授權○○○2 1  

得將據爭著作指定使用於「特定品項」之產品即「月餅」及2 2  

「cake」 外包裝盒上（本院卷第 353 頁），被告公司沿用2 3  

凱悅公司之據爭著作不得超過前開範圍云云。惟原告並未舉2 4  

證證明其授權凱悅公司○○○僅得將附表所示據爭著作使用2 5  

於「月餅」及「cake」 外包裝盒上，而當時凱悅公司在公2 6  

司名片使用附表編號 3 所示之系爭字樣（本院卷第 429 頁）2 7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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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且凱悅公司○○○早於 88 年風月堂新莊門市之招牌使用1  

附表編號 3 所示之系爭字樣，已見前述，原告迄未曾對○○2  

○或凱悅公司興訟，並據原告陳明（本院卷第 389 頁），而3  

風月堂新莊店 88 年間既以附表編號 3 所示之系爭字樣作為4  

店面招牌，殊難想像其店內商品僅限於「月餅」及「cake」5  

包裝得使用附表編號 3 所示之系爭字樣，是原告主張其僅授6  

權據爭著作使用於「月餅」及「cake」商品包裝，實與當時7  

凱悅公司客觀表現之營運態樣有違，並與常理不符。又查，8  

當時「風月堂」鹿港店之店經理○○○所印製之名片、鳳梨9  

酥包裝使用與附表編號 1、2 所示據爭著作實質近似之附表1 0  

編號 1、2 所示系爭字樣，亦如前述，顯見當時凱悅公司將1 1  

附表編號 1、2 系爭字樣使用於商品及員工名片，客觀上足1 2  

以使人認為與附表編號 1、2 所示據爭著作實質近似之附表1 3  

編號 1、2 所示系爭字樣均為凱悅公司作為風月堂店鋪之標1 4  

識；而被告公司既自 89 年 4 月 21 日自崇廣公司取得其由凱1 5  

悅公司授權之「風月堂」商標，被告丙○○獲邀參與風月堂1 6  

新莊店 88 年間開幕，該店以附表編號 4 所示之系爭字樣作1 7  

為招牌，誠如前述，是被告丙○○所經營之被告公司接手風1 8  

月堂店鋪後，由凱悅公司客觀上使用附表編號 1、2、3 所示1 9  

系爭字樣之狀態及通常之商業交易狀況，衡情被告公司無法2 0  

得知原告僅授權凱悅公司使用附表編號 1、2、3 所示據爭著2 1  

作於「月餅」及「cake」等特定商品包裝，故被告公司使用2 2  

之附表編號 1、2、3 所示系爭字樣於風月堂店鋪「月餅」及2 3  

「cake」以外之商品包裝，難認有侵害附表編號 1、2、3 所2 4  

示據爭著作之故意或過失。 2 5  

此外，被告丙○○係被告公司之負責人，原告並未舉證其個2 6  

人於被告公司業務經營以外，有個人使用附表編號 1、2、32 7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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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示系爭字樣之行為，是不贅論其主觀是否有侵害原告附表1  

編號 1、2、3 所示據爭著作之故意或過失，併此敘明。 2  

原告請求被告等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，並無理由： 3  

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者，負損害賠償4  

責任，著作權法第 88 條第 1 項定有明文。被告公司既無侵5  

害附表編號 1、2、3 所示據爭著作之故意或過失，原告請求6  

被告等負連帶賠償責任，即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 7  

原告稱被告公司於 108 年 3 月 15 日收受律師函（乙證 3），8  

明知系爭字樣為原告之著作，應立即停止使用以免繼續侵權9  

，卻仍繼續使用至今，顯見有侵權之故意云云。惟查，附表1 0  

編號 1、2、3 所示系爭字樣至遲自 88 年間起即使用迄今，1 1  

原告既自稱收藏多篇當時報紙之報導（本院卷第 389 頁），1 2  

卻遲至 20 年後之 108 年才對被告公司發函主張被告等侵害1 3  

其著作財產權，並稱僅授權凱悅公司使用附表所示據爭著作1 4  

於「月餅」及「cake」特定商品包裝云云，衡情被告公司與1 5  

凱悅公司登記相同之公司所在地，被告公司負責人即被告丙1 6  

○○88 年間參與凱悅公司風月堂新莊店開幕，並取得凱悅公1 7  

司後手崇廣公司「風月堂」商標授權，於附表編號 1、2、31 8  

所示系爭字樣使用 20 年後突遭質疑侵害附表所示據爭著作1 9  

，實有查證原告是否為著作人，及如果原告是著作人，其 202 0  

年前之授權凱悅公司之態樣為何等情之必要，況在原告完全2 1  

未出具任何書證之情況下，原告要求被告公司立即停止官方2 2  

網頁、包裝紙使用附表編號 1、2、3 所示之系爭字樣，甚或2 3  

要求被告等卸除未侵權之附表編號 4 所示系爭字樣之招牌，2 4  

實屬不合情理；況被告等之訴訟代理人於訴訟中表示被告等2 5  

已著手設計新的字體，約需 1 個月時間下架及變更等語（本2 6  

院卷第 359 頁），是本件被告等在釐清是否侵害據爭著作財2 7  



 

 19  

產權及解決營運因應之合理期間內，縱有使用附表編號 1、21  

、3 所示系爭字樣，難認被告等有侵權之故意，原告據此主2  

張被告等有侵權之故意，並不足採。 3  

被告公司使用附表編號 4、5 所示系爭字樣，與附表編號 4、4  

5 所示據爭著作並不構成相同或實質近似，已見前述，另被5  

告丙○○未有個人使用附表編號 4、5 所示系爭字樣，是原6  

告就此部分，請求損害賠償即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 7  

關於排除、防止侵害部分： 8  

按著作權人對於侵害其權利者，得請求排除之，有侵害之虞9  

者，得請求防止之，著作權法第 84 條定有明文。被告公司1 0  

使用附表編號 1、2、3 所示系爭字樣，固無侵害附表編號 11 1  

、2、3 所示據爭著作之故意或過失而不須負損害賠償責任，1 2  

業如前述，惟原告主張當初僅授權據爭著作於「月餅」及「1 3  

cake」商品包裝，雖有未合經驗法則之處，如前所述，然被1 4  

告等亦無法舉證原告有全面概括授權，依著作權法第 37 條1 5  

第 1 項規定「著作財產權人得授權他人利用著作，其授權利1 6  

用之地域、時間、內容、利用方法或其他事項，依當事人之1 7  

約定；其約定不明之部分，推定為未授權。」，是就「月餅1 8  

」及「cake」以外商品，依法推定原告未有授權，且侵害排1 9  

除、防止請求權之行使不以被告等有故意或過失為必要，則2 0  

原告依首揭排除及防止侵害請求權，請求被告公司不得自行2 1  

或委請他人於「月餅」及「cake」以外之商品使用重製、散2 2  

布、改作、公開傳輸相同或近似如附表編號 1、2、3 所示據2 3  

爭著作，並應將其於網頁公開傳輸及商品包裝紙重製如附表2 4  

編號 1、2、3 所示系爭字樣予以移除、銷毀，為有理由，應2 5  

予准許。另散布指不問有償或無償，將著作之原件或重製物2 6  

提供公眾交易或流通，著作權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12 款定有2 7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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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文，究其文義「散布」已包括「販賣」，是原告請求防止1  

被告等「販賣」使用相同或近似附表編號 1、2、3 所示據爭2  

著作之商品，誠屬贅述，併予敘明。又使用附表編號 1、2、3  

3 所示系爭字樣是被告公司，未見被告丙○○個人有單獨使4  

用附表編號 1、2、3 所示系爭字樣之行為，誠如前述，是原5  

告請求排除及防止被告丙○○使用附表編號 1、2、3 所示據6  

爭著作，並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 7  

 被告公司使用附表編號 4、5 所示系爭字樣於招牌、包裝盒8  

，並不構成侵害附表編號 4、5 所示據爭著作，被告丙○○9  

未有個人使用附表編號 4、5 所示系爭字樣，俱如前述，則1 0  

原告請求被告等拆除附表編號 4 所示系爭字樣之招牌及不得1 1  

使用附表編號 5 所示系爭字樣之包裝盒云云，為無理由，應1 2  

予駁回。 1 3  

關於判決書連續 10 日登載於被告公司網站首頁（www.fgt-tw.c1 4  

om），及被告公司 Facebook 官方帳號中貼文公告部分： 1 5  

被告等未故意或過失侵害原告之著作財產權，已如前述，職是1 6  

原告請求依民法第 195 條第 1 項，為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，將1 7  

本判決書登載於被告公司網站首頁及被告公司 Facebook 官方1 8  

帳號，即無理由。又被害人得請求由侵害人負擔費用，將判決1 9  

書內容全部或一部登載新聞紙、雜誌，著作權法第 89 條固定2 0  

有明文，惟僅限於登載新聞紙、雜誌，本件被告公司並無侵害2 1  

原告據爭著作之主觀不法要件，已見前述，又原告請求將判決2 2  

書登載於被告公司網站首頁及被告公司 Facebook 官方帳號，2 3  

亦與法律規定不符，不應准許。 2 4  

六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著作權法第 84 條請求被告公司不得自行或2 5  

委請他人於「月餅」及「cake」以外之商品重製、散布、改作2 6  

、公開傳輸相同或近似於附表編號 1、2、3 所示之據爭著作2 7  

http://www.fgt-tw.com）
http://www.fgt-tw.com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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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並應將「月餅」及「cake」以外之商品於其公司網頁公開傳1  

輸及包裝紙重製如附表編號 1、2、3 所示系爭字樣予以移除2  

、銷毀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，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，為無3  

理由，應予駁回。原告勝訴部分，其性質不宜假執行，及原4  

告敗訴部分，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其依據，是假執行聲請均5  

應予駁回。 6  

七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、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7  

證據，經本院審酌後認對判決結果不生影響，爰不逐一論列8  

，附此敘明。 9  

八、據上論結，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、一部無理由，依智1 0  

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 1 條，民事訴訟法第 79 條，判決如主文1 1  

。 1 2  

中  華  民  國  109  年   1  月  13  日 1 3  

                智慧財產法院第三庭 1 4  

法 官 杜惠錦 1 5  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 1 6  
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提1 7  

出上訴狀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 1 8  

中  華  民  國  109  年   1  月  14  日 1 9  

書記官 林佳蘋 2 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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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： 1  

編號 據爭著作 系爭字樣 

1 

  

2 

  

3 

  

4 

  

5 

  

 2  


